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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戚謝你於 2021 年 7 月 21 日就上述 《 條例草案 》 的來函，我們現回

覆如下 。

擬語義的〈條例草案〉生效日期（第 1 條）

2. 第 1 (3)(a ）及（ b ）條下擬議的 《條例草案〉分階段生效安排，是考慮

到註冊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的核准受託人（以下簡稱為「核准受託人 」 ）

日後須按規定分批使用由指明實體管理和營運的指定電子強積金系統（即「積

金易」平台），而擬議的生效安排旨在確保有關條文會在既有計劃（根據新訂

的第 19M(4）條所定義）的核准受託人已準備妥當並能夠遵守該等條文時，才

開始生效 。

3. 第 1(3)(a ）條下的擬議條文將於首個加入「積金易 」 平台的註冊強

積金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己準備就緒並開始使用「積金易」平台時開始實施 。

至於尚未使用「積金易」平台的註冊計劃的受託人 ，擬議新訂的《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條例〉（《強積金條例〉）附表 1 7 及擬議新訂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一般）規例 》 （ 《 一般規例〉）附表 5 所載列的過渡條文，將適用於該等受託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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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1(3)(b ）條下的擬議條文主要關乎在強積金計劃之間轉移累算權

益，以及由系統營運者保存中央紀錄冊 。 該等擬議條文將於所有既有計劃加

入「積金易」平台時開始實施 。

由局長指明的職能（擬語新訂的第 191 條及擬語遠新訂的附表 12)

5. 擬議新訂的第 19I ( l)(b ）條及附表 12 ， 旨在給予靈活性 ， 使「積金

易」平台可獲賦予或獲指派一些未必屬於第 191(1 ）條 （ a ）段所指的計劃管理職

能範圍的新職能 。 擬議新訂的附表 1 2 可指明的其他職能包括 ：（ i ）提供有關

專項儲蓄戶口的管理服務，以支援勞工及福利局廢除以僱主的強積金強制性

供款抵銷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安排﹔以及 （ ii ） 支援政府為低收入人士支付

5 %的強積金供款的措施 。

暫停指定系統的運作（擬撞撞新訂的第 19J 條）

6 . 「積金易」平台的運作將涉及眾多使用者，因此我們不會輕易決定

引用擬議新訂的 1 9J 條暫停系統運作 。 我們預期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

金局 ）只會在非常特殊或極端的情況下，例如嚴重違反使用「積金易」平台的

條件 、 運作手冊及守則，或出現重大系統性失靈或故障的情況下，才會行使

第 191(1 ）條所賦予的權力 。 積金局在行使暫停系統運作的權力時，會妥為顧

及計劃成員的利益及「積金易」平台的穩定性 。 積金局會列出這些一般考慮

事項或因素，以供核准受託人及使用者備悉及作為指引 。

運作守則（擬語新訂的第 19K 條）

（的 保障資料的安全或其他措施

7 . 「積金易」平台的營運者必須遵守及依循所有與資料私隱和數據安

全相關及適用的法例 、 規則 、 指引 、 實務守則及國際規定／標準 。 事實上，

為開發平台而訂立的合約己加入「積金易」平台及支援數據中心的設計及技

術規格，而該等設計和技術規格參考了政府在儲存和處理保密資料方面的現

行政策和標準 ’ 以及國際的資訊保安標準和最佳做法 。 我們將會採取下列全

面的保安管控及多層的保護措施 ：

設多層的網絡防火牆 、 人侵偵測及防禦象統，以及其他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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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先進的保安技術’例如生物認證技術 、 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大量

保安方面的數據 ， 以及對網絡攻擊作出即時反應等 ﹔

外聘保安服務，提供全天候24小時的威脅防禦 、 偵察及應變服務 ﹔

以及

備有運作延續計劃及事故應變計劃， 以處理突發保安事故 。

8. 「積金易」平台的主要及後備數據中心 ， 均會設置於香港 ， 並按照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新一代政府雲踹框架營運 。

(b） 運作守則並非俏麗法例

9. 「積金易」平台的運作守則是一套行政文件，將涵蓋「積金易」平

台的具體運作細節 ， 當中包括計劃管理工作流程 。 基於其高度運作性，運作

守則須具備靈活性，以確保能因應運作需要及情況的轉變，迅速作出更新 、

修訂及完善 。 運作守則不具立法效力，而任何人士或用戶不會僅僅因為沒有

遵守運作守則而招致刑事責任或罰款 。

(c） 讓公眾取閱運作守則

1 0. 運作守則屬公共文件，將提供予公眾閱覽 ， 例如將會在積金局及系

統營運者的網站刊登 。

強制使用指定系統（擬道新訂的第 19M 及第 19N 條）

1 1. 根據擬議新訂的第 19N 條，既有計畫1的核准受託人須在憲報刊登的

公告所指明的日期開始使用「積金易 」 平台，在新訂第 19M(4 ）條所定義的

新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一旦註冊 ， 即須使用「積金易」平台 。

12 . 為促進「積金易 」 平台的實施，擬議新訂的第 19P(1 ）條訂明核准受

託人須設有有效的計劃、程序及制度 ， 以 （ a ）便「積金易」平台能夠正常和有

效率地實施 ﹔ 及 （ b ）使系統營運者能夠有效和有效率地提供計劃管理服務 。 新

訂的第 1 9 P( 2 ）條規定核准受託人須（ i ）就任何第 19P(l ）條提及的目的採取合

理所需的行動 ， 及 （ ii ） 就任何第 19P(l ）條提及的目的，採取積金局根據第

19P( 3 ）條認為必要的該等其他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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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3. 積金局作為核准受託人的規管者 ， 將就強制使用「積金易」平台給

予核准受託人適當的指引或指導 。 核准受託人如沒有遵守積金局在擬議新訂

的第 19P(2 ）條下施加的規定，可能會就其沒有遵守上述規定持續的每一 日，

被判處每日罰款 （ $ 10 , 000 （ 首次 ）、 $ 20 , 000 （第二次 ）及 $ 50 , 000 （第三次或其

後））（請參閱 《一般規例 〉 附表 4 擬議新訂的第 2H 項） 。

14. 此外，根據現行的《強積金條例〉第 45F(2 ）條，如核准受託人拒絕

或沒有作出任何《強積金條例〉規定須作出的任何作為或事情 ， 積金局可向

法庭申請作出命令，規定該受託人作出該作為或事情 。

提供資料的規定（擬語義新訂的第 19R 條）

I 5 . 在推出「積金易」平台前，系統營運者及核准受託人將制訂行政及

具約束力的安排，確保系統能夠正常和有效率地實施，並可持續營運 。 「積

金易 」 平台的日常運作及工作程序（包括披露或讓他人取得資料以及負責各方）

將受運作守則所管限 。 系統營運者亦可根據擬議新訂的第 19R(l ）條 ， 在給予

核准受託人的通知內 ， 指明系統營運者為執行職能以管理和營運「積金易」

平台及提供計劃管理服務而合理地需要的資料 。

I 6 . 如違反擬議新訂的第 19R(l ）條的規定，可參照運作守則以行政手

段處理 。 倘若違規情況持續，或核准受託人繼續採取不合作態度，系統營運

者可向積金局匯報有關事宜 。 根據擬議新訂的第 6E(l)(ec ）條，積金局其中

一項職能是監察運作守則是否獲得遵守 。 視乎涉及何等資料，積金局可根據

擬議新訂的第 19P(2)(b ）條 （參見上文第 12 段） ，正式要求相關受託人採取行

動 。 積金局亦有權根據現行 《 強積金條例 〉 第 45F(2 ）條，向法庭申請作出命

令 ，強制受託人遵守規定（如上文第 14 段所述） 。

被露資料（擬語義新訂的第 41A 及 418 條）

I 7. 一般而盲，在 《 強積金條例 》 下披露任何相關資料，均須受保障資

料原則所管限，除非 《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 （ 《 私隱條例 〉 ）訂明的豁免

情況適用 。

I 8. 〈 私隱條例 〉 第 60B(a ）條訂明 ， 如個人資料是由任何成文法則 、

法律規則或香港法院的命令所規定或授權使用的，或是根據任何成文法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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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或授權使用的，則該資料獲豁免而不受保障資料第 3 原則的條文所管

限 。

1 9 . 擬議新訂的《強積金條例〉第 41 A 及 41B 條為現有第 41 條的規定

提供進一步的例外情況，即在執行 《 強積金條例 〉 或根據 《 強積金條例 〉 授

予或委予的職能時取得資料的人不得向另一人披露該資料 。 根據 《 私隱條

例〉第 60B(a ）條 ， 獲擬議的新訂第 4 1 A 和 41 B 條授權的任何披露均應豁免

遵守第 3 原則 。

20 . 如欲取得進一步的資料或說明 ， 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周可喬 I！目︱ 代行）
I /61 •"'"’‘ 

副本送： 法案委員會秘書

律政司

（經辦人 ：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許行嘉女士

署理高級政府律師蔡天佑先生）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經辦人：執行董事（政策）余家寶女士）

2021 年 8 月 2 日


